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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營養師 陳靜宜
電話：(03)3322101#7451
電子信箱：1003227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大湖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5004177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50041770_ATTACH1.jpg)

主旨：有關本府婦幼發展局115年月經平權推廣行動計畫之短影

音徵件活動，請貴校轉知並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婦幼發展局115年5月6日桃婦權字第1150013159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推動性別友善與經期平權，該局擬透過教育倡議與空間

實 踐雙軌並進，鼓勵桃園市市民透過短影音創作，參與月

經平權對話，促進社會對月經議題的理解與支持，擬辦理

計畫如下：

(一)活動名稱：「每一個月，都值得被理解 」。

(二)徵件主題：打破月經汙名，深化性別教育。

(三)對象：設籍桃園市18歲以上市民。

(四)徵件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5月21日（星期四）止。

(五)活動方式：由桃園市民拍攝3分鐘以內原創影片，上傳

至 YouTube 頻道，該局邀請專家評選出20件作品，於

115年5月28日公布於該局臉書，請民眾上網分享觀後感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50003133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5/05/13 10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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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留言。

(六)鼓勵機制：

１、首獎作品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現金禮券乙名。

２、貳獎作品2萬元現金禮券乙名。

３、參獎作品1萬元現金禮券乙名。

４、佳作作品2,000元現金禮券五名。

三、相關訊息詳見以下網址：

(一)該局官網：https://reurl.cc/L2eGm7。

(二)該局臉書：https://pse.is/926643。

(三)報名表單：https://reurl.cc/pp8Eg8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本府婦幼發展局李小姐，電 話(03)

3332101 分機5909。

五、檢附本案宣導單張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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